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流程图
申请人
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
（http://www.ahtzxm.gov.cn/）申报/窗口提出申请
受理
（发改委窗口）
9
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属于县级备案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注明不予受理的理由。
备案信息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补正的，予以受理。
信息不齐全或者未平台申报的，当场一次告知补充。
审查依法对申请信息进行审查，对满足各备案条件的项目预审通过
立即办结
对不同意备案的项目，说明不予备案的理由
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，在平台备案
依法公开

承办机构：审批科
服务电话：0566-51810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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